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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第 7 次行政協調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103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二、地點：致宏樓第二會議室 

三、主席：陳校長響亮 

四、主席致詞：略 

五、業務單位報告： 

(一)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於 103 年 1 月 6 日來文公布有關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

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相關作業原則。受評單位如於認可結果公布後之改善期間進行

校內系所或更名或整併等組織調整，應依下列原則辦理追蹤評鑑與再評鑑作業原則： 

項

目 
公布認可結果 改善期間 追蹤評鑑∕再評鑑階段 

一 有條件通過、未通過 已奉准更名 仍進行追蹤評鑑∕再評鑑作業 

二 有條件通過、未通過 申請更名並報部 得延後一年追蹤評鑑∕再評鑑 

三 有條件通過、未通過 已奉准合併 仍進行追蹤評鑑∕再評鑑作業

僅給予改善建議，不給認可結果 

四 有條件通過、未通過 停招或廢系，改為學

位學程(班制改變) 

仍進行追蹤評鑑∕再評鑑作業

僅給予改善建議，不給認可結果 

五 有條件通過、未通過 已奉准停招 可免評，須提自我改善計畫 

 

(二)大學校院系所評鑑，除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辦理之評鑑，尚有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

之五種認證，分別為工程教育、技術教育、資訊教育、建築教育、設計教育。以及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辦理之華文商管學院認證，惟此種認證須以學院為受評單位，

本校目前不符合此規定。 

 

六、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評估申請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認證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之五種認證，分別為工程教育認證(EAC)、技術教育認證

(TAC)、資訊教育認證(CAC)、建築教育認證(AAC)、設計教育認證(DAC)。 

二、各項認證之規範共計 9 項，分別為：教育目標、學生、教學成效及評量、課程組成、

教師、設備及空間、行政支援與經費、領域認證規範及持續改善成效。各規範之說

明簡表，請參考附件一(p.3-9)，其中「課程組成」可為重要評估項目。 

三、日前發給各系所此規範認證資料參考，並請系所初步評估申請此認證之適宜性，目

前彙整如下：(註：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認證類別 工程教育 技術教育 資訊教育 建築教育 設計教育 

教研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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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類別 工程教育 技術教育 資訊教育 建築教育 設計教育 

幼教系 * * * * * 

應外系 * * * * * 

休管系 * * * * * 

休資系 * *  * * 

觀光系 * * * *  

餐旅系 * * * * * 

企管系 * * * * * 

旅館學程 *  * * * 

健康系 * * * * * 

工管所  * * * * 

資多系 * * * *  

商設系 * * * *  

數遊系 * *  * * 

 

四、103 學年度 IEET 認證，申請日期至 103 年 2 月 14 日，實地訪評期間為 103 年 10 月

至 12 月。 

 

擬辦：依會議討論結果辦理。 

決議：惠請工管所、資多系、商設系、數遊系、休資系再請審慎評估設計教育及資訊教

育之各項規範，並與業務單位回覆確認申請與否。 

 

七、臨時動議：請各系所對於 103 學年度課程規劃加以審慎計畫以符合發展特色，並於 2 月

初安排會議向校長報告。 

 

八、散會(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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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五種認證九項規範說明簡表 

 

認證規範 1：教育目標 

本規範評量學程的教育目標及其合理性 

工程教育(EAC) 技術教育(TAC) 資訊教育(CAC) 建築教育(AAC) 設計教育(DAC) 

1.1須具備明確且公開的教

育目標，展現學程的功能

與特色，且符合時代潮流

與社會需求。 

1.1須具備明確且公開的教

育目標，展現學程的功能

與特色，且符合時代潮流

與社會需求。 

1.1須具備明確且公開的教

育目標，展現學程的功能

與特色，且符合時代潮流

與社會需求。 

1.1須具備明確且公開的教

育目標，展現學程的功能

與特色，且符合時代潮流

與社會需求。 

1.1須具備明確且公開的教

育目標，展現學程的功能

與特色，且符合時代潮流

與社會需求。 

1.2 須說明教育目標與學校願景/教育目標的關聯性及形成的流程。 

1.3 須說明課程設計如何達成教育目標。 

1.4 須具備有效的評估方式以確保教育目標的達成。 

 

認證規範 2：學生 

本規範評量在學學生的教育與畢業生的品質與能力 

工程教育(EAC) 技術教育(TAC) 資訊教育(CAC) 建築教育(AAC) 設計教育(DAC) 

2.1須訂定配合達成教育目

標合理可行的規章。 

2.1須訂定配合達成教育目

標合理可行的規章。 

2.1須訂定配合達成教育目

標合理可行的規章。 

2.1須訂定配合達成教育目

標合理可行的規章。 

2.1須訂定配合達成教育目

標合理可行的規章。 

2.2須訂定鼓勵學生交流與

學習的措施及辦法。 

2.2須訂定鼓勵學生交流與

學習的措施及辦法。 

2.2須訂定鼓勵學生交流與

學習的措施及辦法。 

2.2須訂定鼓勵學生交流與

學習的措施及辦法。 

2.2須訂定鼓勵學生交流與

學習的措施及辦法。 

2.3須明確說明如何能持續

並有效執行學生的指導與

評量。 

2.3須明確說明如何能持續

並有效執行學生的指導與

評量。 

2.3須明確說明如何能持續

並有效執行學生的指導與

評量。 

2.3須明確說明如何能持續

並有效執行學生的指導與

評量。 

2.3須明確說明如何能持續

並有效執行學生的指導與

評量。 

2.4 須能要求學生在畢業前完成所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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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3：教學成效及評量 

本規範評量學程的教學成效。學生在畢業時須具備下述核心能力 

工程教育(EAC) 技術教育(TAC) 資訊教育(CAC) 建築教育(AAC) 設計教育(DAC) 

3.1運用數學、科學及工程

知識的能力。 

3.1熟用專業實務所需的知

識、技術、技能及工具的

能力。 

3.1創新與應用資訊科技及

數學知識的能力。 

3.1 運用創意、美學及知識

於建築設計的能力。 

3.1具備設計專業知識的能

力。 

3.2 設計與執行實驗，以及

分析與解釋數據的能力。 

3.2 確實執行標準作業程

序，並執行、分析、解釋

與應用實驗於改善實務技

術的能力。 

3.2執行資訊科技實務所需

技術、技巧及使用現代工

具的能力。 

3.2 調查、評估、解釋及整

合設計概念於建築空間與

形式的能力。 

3.2執行設計實務所需技

術、技巧及使用現代工具

的能力。 

3.3執行工程實務所需技

術、技巧及使用現代工具

的能力。 

3.3運用創意於實務技術的

能力。 

3.3設計及評估電腦化的系

統、程序、元件或程式的

能力。 

3.3規劃及從事建築實務的

能力。 

3.3整合設計知識及技術的

能力。 

3.4設計工程系統、元件或

製程的能力。 

3.4 計畫管理、有效溝通與

團隊合作的能力。 

3.4專案管理（含成本分

析）、有效溝通、領域整

合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3.4 計畫管理、有效溝通、

尊重多元觀點與跨領域團

隊合作的能力。 

3.4發掘、分析及因應複雜

設計問題的能力。 

3.5專案管理（含經費規

劃）、有效溝通、領域整

合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3.5 確認、分析及解決實務

技術問題的能力。 

3.5 發掘、分析、應用研究

成果及因應複雜且具整合

性資訊問題的能力。 

3.5 發掘、分析及因應複雜

且整合性建築問題的能

力。 

3.5具備計畫管理、有效溝

通、尊重多元觀點與跨領

域團隊合作的能力。 

3.6發掘、分析、應用研究成

果及因應複雜且整合性工

程問題的能力。 

3.6 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實

務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

球的影響，並培養持續學

習的習慣與能力。 

3.6 認識時事議題，瞭解資

訊科技對環境、社會及全

球的影響，並培養持續學

習的習慣與能力。 

3.6 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建

築實務對環境、社會及全

球的影響，並培養持續學

習的習慣與能力。 

3.6認識時事議題，瞭解設

計實務對環境、社會經濟

及全球的影響，並培養持

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3.7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工

程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

3.7 理解及應用專業倫理，

認知社會責任及尊重多元

3.7理解及遵守專業倫理，

認知社會責任及尊重多元

3.7理解專業倫理及認知社

會責任。 

3.7具備專業倫理及認知社

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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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影響，並培養持續學

習的習慣與能力。 

觀點。 觀點。 

3.8理解及應用專業倫理，

認知社會責任及尊重多元

觀點。 

 

認證規範 4：課程組成 

本規範評量學程的課程組成與規劃 

工程教育(EAC) 技術教育(TAC) 資訊教育(CAC) 建築教育(AAC) 設計教育(DAC) 

4.1學程課程設計與內容須

與教育目標一致，且至少

應包含數學及基礎科學、

工程專業課程及通識課程

等三大要素，其中： 

4.1學程課程設計與內容須

與教育目標一致，且至少

應包含數學及基礎科學、

專業與實務課程及通識課

程等三大要素，其中： 

4.1學程課程設計與與內容

須與教育目標一致，且至

少應包含數學、專業課程

及通識課程三大要素，其

中： 

4.1學程課程設計與內容須

與教育目標一致，且至少

應包含人文、社會科學、

基礎科學、建築專業課程

及通識課程等要素，其中： 

4.1學程課程設計與與內容

須與教育目標一致，且至

少應包含人文、美學、社

會科學、基礎科學、設計

專業與實作課程及通識課

程等要素，其中： 

4.1.1 數學及基礎科學課程

至少各 9 學分，且合計須

占最低畢業學分的四分之

一以上。 

4.1.1 數學及基礎科學課程

能符合教育目標及專業實

務技術所需。 

4.1.1 數學相關領域課程須

與專業領域配合至少 9 學

分 

4.1.1 人文、社會科學及基

礎科學課程須能符合教育

目標及建築實務所需。 

4.1.1人文、美學、社會科

學、基礎科學課程須占最

低畢業學分四分之一以

上。 

4.1.2工程專業課程須占最

低畢業學分的八分之三以

上，其中須包括整合工程

設計能力的專題實作。 

4.1.2 培養學生技術專精的

專業與實務課程須占最低

畢業學分八分之三以上，

其中須包括：(1)整合實務

技術能力的專題或實作，

4.1.2 專業課程須占最低畢

業學分八分之三以上，其

中須包括展現整合資訊設

計能力的專題實作 

4.1.2 建築專業及實作課程

須占最低畢業學分的八分

之三以上，其中，建築設

計實作須占最低畢業學分

的四分之一以上。 

4.1.2設計專業與實作課程

須占最低畢業學分八分之

三以上，其中設計實作課

程須占最低畢業學分四分

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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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EAC) 技術教育(TAC) 資訊教育(CAC) 建築教育(AAC) 設計教育(DAC) 

和(2)實驗或實作至少 8 學

分，一學分至少 36 小時。 

4.1.3通識課程須與專業領

域均衡，並與學程教育目

標一致。 

4.1.3 通識課程須與專業領

域均衡，並與學程教育目

標一致。 

4.1.3 通識課程須與專業領

域均衡，並與學程教育目

標一致 

4.1.3 建築專業課程應能充

分支持設計實作所需的專

業知識。 

4.1.3設計專業課程應能充

分支持設計實作所需的專

業知識 

4.2課程規劃與教學須符合

產業需求，並能培養學生

將所學應用在工程實務的

能力。 

4.2課程規劃與教學須符合

產業需求，並能培養學生

將所學應用於實務技術的

能力。 

4.2課程規劃與教學須符合

產業需求，並能培養學生

將所學應用在專業實務的

能力。 

4.1.4 通識課程與專業領域

均衡，並與學程教育目標

一致。 

4.1.4通識課程需與專業領

域均衡，並與學程教育目

標一致 

4.2課程規劃與教學須符合

產業需求，並能培養學生

將所學應用在建築實務的

能力。 

4.2課程規劃與教學須符合

產業需求，並能培養學生

將所學應用在設計實務的

能力。 

4.3課程須有與主修相關之

企業或專業實習 

 

認證規範 5：教師 

本規範評量學程教師下列各項的執行情形 

工程教育(EAC) 技術教育(TAC) 資訊教育(CAC) 建築教育(AAC) 設計教育(DAC) 

5.1 學程應有足夠的專任教師人數。 

5.2 教師須參與學程目標的訂定與執行。 

5.3教師的專長應能具備其

相關領域所需的專業知

識。 

5.3教師的專長應能涵蓋其

相關領域所需的專業職

能，至少半數師資須具備

5.3教師的專長應能具備其

相關領域所需的專業知

識。 

5.3教師的專長應能具備其

相關領域所需的專業知

識。 

5.3教師的專長應能具備其

相關領域所需的專業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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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EAC) 技術教育(TAC) 資訊教育(CAC) 建築教育(AAC) 設計教育(DAC) 

二年以上業界經驗或乙級

技術士以上或相當的相關

證照資格。 

5.4教師與學生間的互動與輔導學生的成效。 

5.5教師與業界交流的執行成效。 

5.6教師專業持續成長的管道與鼓勵措施。 

5.7教師參與相關學術及專業組織以及其活動。 

 

認證規範 6：設備及空間 

本規範評量學程教學相關軟硬體設備、設施及空間： 

工程教育(EAC) 技術教育(TAC) 資訊教育(CAC) 建築教育(AAC) 設計教育(DAC) 

6.1 須能促成良性的師生互動 

6.2須能營造一個有利於學

生發展專業能力的環境。 

6.2須能營造一個有利於學

生發展專業能力的環境。 

6.2須能營造一個有利於學

生發展專業能力的環境。 

6.2須能營造一個有利於學

生發展專業能力的環境。 

6.2須能營造一個有利於學

生發展專業能力的環境。 

6.3須能提供學生使用相關專業設備與工具的學習環境。 

6.4須能提供足夠的資訊設備供師生進行與教育目標相符的教學活動。 

6.5須能提供安全的學習空間、設備維護及管理制度。 

 

認證規範 7：行政支援與經費 

本規範評量學校及學程行政支援與經費 

工程教育(EAC) 技術教育(TAC) 資訊教育(CAC) 建築教育(AAC) 設計教育(DAC) 

7.1 須提供足以確保學程品質及賡續發展的行政支援及經費，並具備有效的領導及管理制度。 

7.2須提供足以支援教師專 7.2須提供足以支援教師專 7.2須提供足以支援教師專 7.2須提供足以支援教師專 7.2須提供足以支援教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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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成長的經費。 業成長的資源。 業成長的經費。 業成長的經費。 業成長的經費。 

7.3須提供足夠的行政支援與技術人力。 

7.4須提供足夠的經費支應教學、實驗及實習設備的取得、保養與運轉。 

 

認證規範 8：領域認證規範 

本規範評量各學程領域的認證規範 

工程教育(EAC) 技術教育(TAC) 資訊教育(CAC) 建築教育(AAC) 設計教育(DAC) 

各學程的課程與師資須與

其名稱所指的領域名實相

符，若該學程屬整合性領

域，則須分別滿足各相關

領域的認證規範。 

各學程的課程與師資須與

其名稱所指的領域名實相

符，若該學程屬整合性領

域，則須分別滿足各相關

領域的認證規範。 

各學程的課程與師資須與

其名稱所指的領域名實相

符，若該學程屬整合性領

域，則須分別滿足各相關

領域的認證規範。 

各學程的課程與師資須與

其名稱所指的領域名實相

符，若該學程屬整合性領

域，則須分別滿足各相關

領域的認證規範。 

各學程的課程與師資須與

其名稱所指的領域名實相

符，若該學程屬整合性領

域，則須分別滿足各相關

領域的認證規範。 

 

認證規範 9：持續改善成效 

學程須提供自我評量過程及具體成效，以及持續改善機制計畫和落實成果 

工程教育(EAC) 技術教育(TAC) 資訊教育(CAC) 建築教育(AAC) 設計教育(DAC) 

9.1須持續確保學生在畢業時具備核心能力。 

9.2課程與教學須持續符合

產業需求，及培養學生工程

實務能力。 

9.2課程與教學須持續符合

產業需求，及培養學生實

務技術能力。 

9.2課程與教學須持續符合

產業需求，及培養學生資訊

實務能力。 

9.2課程與教學須持續符合

產業需求，及培養學生建

築實務能力。 

9.2課程與教學須持續滿足

產業需求，及培養學生設計

實務能力。  

9.3其他持續改善之機制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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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G：研究所認證基本要求 

研究所教育為學士教育的延伸，且以「專、精」為教育重點。本規範界定研究所教育認證的考量要點： 

工程教育(EAC) 技術教育(TAC) 資訊教育(CAC) 建築教育(AAC) 設計教育(DAC) 

G.0具有適當的入學評量

方式。 

G.0 具有適當的入學評量

方式。 

G.0 具有適當的入學評量

方式。 

G.0 具有適當的入學評量

方式。 

G.0 具有適當的入學評量

方式。 

G.1 符合規範 1 教育目標的要求。 

G.2 具備規範 2 學生的要求，但須強調研究生與指導教授間的互動。 

G.3 具備規範 3 的要求，及具有：  

G.3.1 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 

G.3.2 策劃及執行專題研究的能力。 

G.3.3 撰寫專業論文的能

力 

G.3.3撰寫專業論文或報告

的能力 

G.3.3撰寫專業論文的能力 G.3.3撰寫專業論文的能力 G.3.3撰寫專業論文或創作

論述的能力。 

G.3.4 創新思考及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G.3.5 與不同領域人員協調整合的能力。 

G.3.6 良好的國際觀 

G.3.7 領導、管理及規劃的能力。 

G.3.8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的能力。 

G.4 提供適當的課程規劃，以滿足專業領域發展的需求。 

G.5 具備規範 5 教師的要求，且教師須重視學術或實務研究、發表相關研究成果並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 

G.6 具備規範 6 設備及空間的要求，且須能滿足研究的需要。 

G.7 具備規範 7 行政支援與經費的要求。 

G.8 符合規範 8 領域認證規範的要求。 

G.9 符合規範 9 持續改善成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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